
隨身寶 (通用隨身攝錄器) 使用手冊 Rev2.1

(1)錄影模式 : 輕按一下「上按鍵」, 藍燈亮 → 約4~5秒後再按一次「上按鍵」即開始錄影(藍燈閃爍)

假如沒有閃爍時再繼續按一次「上按鍵」就會閃爍.

(2)關機 : 錄影狀態(藍燈閃爍)或是待機狀態(藍燈亮)時, 長按「上按鍵」在看到藍燈急閃2次時 → 

放開按鍵, 達到關機狀態(藍燈熄滅).

(3)暫停(待機)模式: 藍燈單獨亮時,即為暫停模式,若沒有執行下一個動作時,藍燈在60秒後會自動熄滅.

(4)照相 : 錄影或待機中, 輕按一下「下按鍵」, 即為拍照動作(藍燈閃爍一次), 之後又回到待機模式. 

配件介紹:

1. 防護袋

2. USB線

6. 魔鬼氈

4. 車用適電器

5. 交流電適電器
3. 吊繩

7. 塑膠夾 9. 防水貼紙8.  360°旋轉背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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緊貼此位置覆蓋充電槽

注意事項:     

A. 當電力不足時, 隨身寶會自動斷電或會導致隨身寶時間跳掉, 時間需要重新設定請上網 :

http://www.haihao.com.tw/camhelmet.files/time.html重新設定.

B. 當讀取資料不順時, 請操作SD卡修復程式 : http://www.haihao.com.tw/product/SDcardrepair.doc

C. 如何連接智慧型手機觀看影片: http://www.haihao.com.tw/upc/connectphone.html

D. 當使用OTG線組連接手機或平板觀看影片時, 請使用含有Shading(屏蔽)的USB線連接, 請勿使用

轉接頭直接連接.

E. 「起霧」現象屬於鏡頭因內外溫差不同所導致, 屬於正常現象. 如鏡頭有「起霧」現象請將產品放置

於除濕機吸風口或冷氣室內一晚, 即可消除. 爾後於雨天使用後, 請務必放在通風乾燥處, 避免鏡頭起霧.

(1)電腦讀取資料 : 將USB線連接電腦(紅藍燈亮或只亮藍燈) → 電腦螢幕出現卸除式硬碟畫面 → 

請開啟資料夾以檢視檔案, 讀取完畢後 → 安全地移除硬體即可.

(2)手機讀取資料 : 手機(Andriod)下載APP(MX Player, KM Player, Dice Player)後先找到播放

軟體→ 再將隨身寶接上OTG線 → 再連接上手機USB插槽(紅藍燈亮) → 手機出現USB裝置已

就緒便可讀取資料 → 讀取完畢後依手機正常程序卸除USB裝置即可.

※注意 :

a. 當手機讀取資料時, 假如只有聲音, 沒有影像時, 需要再按"硬體解碼"及"軟體解碼"後即可完成.

b. SD Card請不要作格式化動作, 會導致無法錄影. 若發生時需要再作SD Card程式修復處理.

(4)照相 : 錄影或待機中, 輕按一下「下按鍵」, 即為拍照動作(藍燈閃爍一次), 之後又回到待機模式. 

※注意：錄影中按「下按鍵」拍照會使錄影停止, 若要重新錄影必須再按一下「上按鍵」讓藍燈閃爍. 

(1)若連接到室電(110V/ 220V), 車充(12V), 行動電源(5V)此時設定為邊充邊錄狀態, 紅燈亮及藍燈

閃爍,若要關機直接將USB電源線拔除即可.

(2)若連接電腦或手機時, 此時設定為資料讀取待機狀態, 紅藍燈亮或只有藍燈亮, 若要關機需遵照

電腦或手機外接記憶體卸載模式處理.

(3)充電模式 : 接上USB電源線後, 不論邊充邊錄或資料讀取待機模式, → 長按「上按鍵」在看到藍燈

急閃 2次時 → 放開按鍵即為充電狀態(紅燈亮, 藍燈滅), 持續充飽電後, 紅燈會自動熄滅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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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按低電壓檢視按鍵, 電壓指示燈只有綠燈亮時, 表示電力至少還可維持兩小時以上運作, 當紅燈

及綠燈都亮時, 表示電力已不足(最多兩小時), 請適時補充電力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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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 SD Card請不要作格式化動作, 會導致無法錄影. 若發生時需要再作SD Card程式修復處理.

當發生燈號(藍燈)不滅, 或其它不明狀況無法控制時, 請按Reset鍵, 讓產品重回起始狀態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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